
附表一　　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發生緊急事故為維大眾交通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

立協議書人　　　　　　為因應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事故之需要，以維持大眾交通，經雙方同意訂定相互支援協議書。

雙方議定條件如后：

一、雙方協議任何一方如遇非常災害或特殊緊急事故需要（以下簡稱甲公司），非其公司所有人力及車輛能予應付時，始得洽請對方

支援（以下簡稱乙公司），人、車支援之乙公司於接獲甲公司要求支援人車時，應立即儘力支援之，不得拒絕。

二、相互支援之區域範圍包括被支援一方所轄之各營運路線，但支援路線如係雙方重疊路線時，應即以加班疏運方式辦理。

三、對前往支援之乙公司行車人員,甲公司應提供行駛路線、站牌、到發車地點、票價表、車票發售及路況等資料，並應詳予解說，

必要時應派員引導並維護人事安全，如有安全顧慮應洽請警方派員保護。

四、乙公司出勤支援之行車人員，其交通、膳宿及其他費用及支援車輛耗用油料，應由甲公司負責安排或全力協助，費用得在支援包

車費用中核實抵扣。支援費用之計算應依台灣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包車計費標準五折計算（含空駛、停留），並在事故結束後

二個月內歸墊乙公司並予以合理補償（格式如附表四），如延長誤繳付應自限期屆滿之次日起，按中央銀行放款利率計算利息。

五、乙公司支援車輛於支援期間如發生肇事案件時，應由雙方共同負責處理，或依雙方自行商定辦理。

六、本協議書有效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七、本協議書有效期間屆滿後得由雙方協議同意繼續訂定，因故未續訂前，本協議書視為繼續有效。

八、本協議書乙式五份，協議雙方各執乙份，三份送公路主管機關核備。

立協議書人：

甲  公  司：

負  責  人：

地      址：

乙  公  司：

負  責  人：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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